德宏州2025年农村公共基础照明项目
实施方案
一、项目名称
德宏州2025年农村公共基础照明项目。
二、项目实施背景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州有关决策部署以及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学习推广浙江“千万工程”经验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－2025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德办通〔2023〕87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“公共空间有照明设施，间距满足照明需求”建设标准，推进农村公共照明设施建设，补齐村级服务设施短板，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、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。
三、资金来源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5〕56号）文件精神，申请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1万元。
四、建设内容及标准
（一）项目建设内容
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方式，为急需照明设施的35个行政村所辖55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公共空间安装太阳能路灯1550盏，其中：优先保障乡村振兴村（涉及27个行政村所辖40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，共1090盏），兼顾其他村庄（涉及8个行政村所辖15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，共460盏）；配套建设路灯基础、光伏板、蓄电池等设施，改善村庄夜间照明条件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标准

建设标准需满足以下要求。

灯杆：高度 6 米，材质为钢材，表面做防锈防腐处理。

基础及配件：配套路灯基础、法兰、地笼等设施，强度需满足抗风、抗压要求。

灯具：采用优质铝材压铸材质，灯珠亮度及使用寿命需符合国家标准。

太阳能系统：太阳能板功率、蓄电池容量需满足连续阴雨天气下的照明需求。

其他：需提供产品合格证、检验报告及售后维护方案，符合《太阳能路灯安装技术规范》相关规定。
五、项目进度安排

（一）2025年8月前，开展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、审批请示、项目评审、采购意向公示等前期工作。

（二）2025年8月至10月，开展太阳能路灯采购、施工等工作。

（三）2025年11月底前，完成项目结算审核、项目验收等工作。

六、项目效益分析

（一）生态效益分析。太阳能路灯是绿色低碳环保项目，可节约用电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促进农村绿色低碳发展。太阳能路灯无需进行大规模的电缆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减少了对土地的开挖和植被的破坏。

（二）社会效益分析。该项目的实施是践行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的具体表现，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。项目实施后，可为55个村庄、约6000户农户改善夜间照明环境，提高行人、车辆的出行安全性，减少因视线不良而导致的意外事故发生概率；有助于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，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（三）经济效益分析。太阳能路灯可减少传统路灯电费及维护成本。良好的照明条件可以延长农村地区的生产和活动时间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。优化投资环境，为乡村旅游、乡村直播等夜间经济创造条件，间接带动产业增收。

七、项目风险防控

（一）资金管理风险。德宏州农业农村局负责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严格执行《关于加强县级“十四五”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使用的通知》（云乡振处发〔2021〕10号）和《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德财农〔2021〕9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严格执行衔接资金审批流程，每笔支出需附发票、验收单、招投标文件等凭证，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定期审计。

（二）施工质量风险。委托第三方监理机构全程监督，严格按《太阳能路灯安装技术规范》验收，重点检查光伏板效率、蓄电池容量、灯杆抗风等级等参数，确保设备符合国标。施工中发现质量问题，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，拒不整改的扣除履约保证金并列入失信名单。

（三）后期运维风险。该项目资产为公益性资产，项目验收后移交到项目所在地村委会、自然村或村民小组，纳入村“三资”管理，建立资产台账，受益村委会、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承担管护责任，确保资产正常运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该项目资产。

德宏州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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